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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客服
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刘某于2018年6月4日入职吉林

省公主岭市某保险公司，从事续期收费

（客服专员）岗位工作。2018年5月31

日，双方签订《服务营销客户经理代理

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自乙方与甲

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即建立代理关

系，本合同非劳动合同。”

此后，双方分别于2019年、2022年

及2025年续签代理合同。刘某每月收

入均以佣金和津贴形式发放。

2025年底，刘某主张自2018年 6

月4日至2025年12月17日与保险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仲裁委以

其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

范围为由拒绝受理。随后，刘某诉至公

主岭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由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6.5万元，并补缴在职期间的五险一金。

庭审中，刘某表示，公司实行统一

考勤及业务考核管理，工作期间，自己

每日须按时签到，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

与管理，穿着带有公司标识的工装，参

加公司组织的培训、表彰等活动。公司

通过内部系统对自己的出勤、行为、业

绩等进行全面管理，并以此作为薪酬发

放的依据。自己提供的劳动是公司主

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之间具有

明显的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保险公司则称，双方在签订和多次

续签合同时，刘某已明确知晓并接受合

同性质为代理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同

时，刘某的工作内容及佣金构成，均符合

保险代理关系的特征，其核心工作内容

为在授权范围内宣传销售指定保险产

品、提供续期收费服务等，完全符合代理

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行为范畴。其收入构

成为新保佣金、续期佣金等，完全符合保

险代理行业“佣金制”的典型特征。所以

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非劳动关系。

法院认定
双方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在保险公司的实际管理过程中，

保险代理关系和事实劳动关系的边界

比较模糊，对于双方属于保险代理关系

还是事实劳动关系，应当综合双方订立

的合同以及用工事实，重点审查事实劳

动关系的构成要件。”该案承办法官孙

可说。

法院审理认为，代理合同书合法有

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已按

照代理合同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刘某

在实际工作中自行决定工作时间和展

业方式，收入系基于履行保险代理业务

产生的佣金。保险公司依照保险法对

刘某进行管理、培训，目的是确保保险

代理人业务素质符合要求。

“刘某代表保险公司对外订立保险

合同，并从保险公司取得佣金，代理行

为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在

形式上符合民事代理关系的全部特

征。”孙可说，保险代理人在收入上完全

依赖佣金，工作模式自主，无须坐班或

固定工时，管理限于业务规范及行业监

管要求的合规监督，不具有劳动关系的

人身依附性。双方之间仍为相互独立

的民事主体，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构

成要件。最终，法院判决双方关系为委

托代理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案件的审理

需要综合评判。”孙可告诉记者，吉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曾改判过一个类似案例，

当事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也是代理合

同，且其也有保险销售的从业资格证，

但入职后一直从事的是内勤工作，从未

卖过保险，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劳动者

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诉求。

孙可表示，如果保险公司以“代理

合同”为名，行劳动用工之实，对从业者

实行严格考勤、固定底薪、强制坐班，司

法裁判理应突破合同形式，认定事实劳

动关系。

关键是实质审查用工事实

除了保险经纪人、保险客服，脱口

秀演员、网络主播、独立设计师等新兴

职业从业者，也面临“合作关系”与“劳

动关系”的认定难题。

脱口秀行业的用工争议颇具代表

性。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

典型案例，陈某在某传媒公司从事脱口

秀表演及管理等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

同至2024年6月30日，月工资为固定

工资加演出费，公司代扣代缴社保。

2023年7月至12月，该公司以陈某已

在2023年7月自行离职，双方仅存在演

出合同关系为由，仅支付演出费，未支

付固定工资。陈某申请仲裁后起诉要

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等。

法院审理认定，陈某与该传媒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并提供劳动，公司为其缴

纳社保，并按月支付工资，符合建立劳

动关系的特征。传媒公司提交的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于2023年7月已经与陈

某解除劳动关系，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

此期间双方存在演出协议等其他民事

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判决

其补足固定工资差额。

“如果脱口秀演员与俱乐部签订

《演出合作协议》，约定按演出场次分

成、自主创作段子、灵活参与演出，双方

为平等民事合作关系，演员对演出内

容、时间拥有决定权，俱乐部仅提供演

出平台与商务对接，此类情形通常不认

定为劳动关系。”孙可说，“关键是要实

质审查用工事实，这也是破解用工关系

认定难题的‘金钥匙’。”

对于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网约

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

系认定问题，2024年底，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

题指导性案例明确提出，平台企业与

网络主播、代驾司机之间是否成立劳

动关系，关键要看是否存在用工事

实，是否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即使

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不能认定存

在劳动关系，但企业进行一定劳动管

理的，也应当依法依规保障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刘某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

‘实质审查’的司法导向：既不盲目否定

民事代理、合作关系的合法性，维护经

营主体的经营自由，也绝不纵容用工主

体以‘合作’等形式为名规避用工责任，

对符合劳动关系要件的，坚决认定事实

劳动关系。”孙可说，相信未来司法实践

还将持续完善规则，让劳动者安心从

业、放心维权。

《今晚报》常健 柳倩 曲珂

依托正规券商客户经理专业服
务，合理配置金融产品，是众多投资
者的常规选择。然而，总有不法金融
行业者背弃职业操守、漠视行业禁
令，利用长期累积的客户信任，编织
高息理财骗局，借助职务便利层层设
套、连环行骗，最终为自己的贪婪付
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近日，经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宣判这样一起诈
骗案。

初露贪念

高某为某证券公司投资顾问，深耕金

融行业多年，因同事离职，他成为李某的

客户经理，二人逐渐熟悉起来。高某精准

拿捏李某作为投资人保本逐利、渴求优质

投资渠道的心理，刻意隐瞒自己身负巨额

债务的真相，谎称手握年化收益率

15%-20%的私募投资项目，声称该项目

“低风险、不对外开放”。

李某听后十分心动，再加上高某有熟

人交情和证券从业身份双重背书，随即向

高某私人账户转账投资。资金到账后，高

某未开展任何合规理财申购、资产投资操

作，将全部钱款据为己有，一部分用于奢

侈品消费、日常挥霍，另一部分违规投入

股市炒股。

骗局崩盘

肆意挥霍加上股市投资亏损，再加上

需要按期向李某兑付虚假利息，高某骗取

的资金很快消耗殆尽，无力兑付此前承诺

的本息回报，苦心搭建的理财骗局濒临

败露。

为掩盖犯罪事实、逃避责任，高某索

性放弃还款，转而开启连环续骗模式。他

跳出单一虚假理财借口，接连编造追加投

资返利、房产过户周转、同事资金拆借、

“倒贷”等事由，反复游说李某追加投资、

出借资金；同时利用后续诈骗所得钱款小

额兑付李某前期利息、填补资金缺口，以

“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系高收益假象，

拖延骗局暴露时间，致使李某财产损失持

续扩大。

依法严惩

在李某资金被尽数掏空、无利可骗

后，高某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地

扩大行骗范围。他一方面深耕熟人圈层，

瞄准同事、至亲好友群体，以高额利息为

诱饵吸纳资金；另一方面依托社交网络发

布专业代客理财、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面向陌生网民吸纳投资，跨圈层收割不特

定投资者。经统计，该案诈骗金额高达

2000余万元，属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高

某身为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知法犯法、利

用职业身份便利实施犯罪，作案周期长、

受害人数多，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

乱辖区金融市场秩序。红桥区检察院依

法提起公诉，高某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投资理财，

务必认准机构对公账户交易，优先选择持

牌金融机构发行的官方合规产品，坚决摒

弃盲从心理，凡是宣称内部私募、专属额

度、保本高息的项目均为诈骗陷阱，务必

提高警惕、多方核实，筑牢金融财产安全

防线。

高息作饵 职务为幌
证券员连环诈骗2000余万元获刑

保险客服要求认定劳动关系
脱口秀演员要求俱乐部支付固定工资

新兴职业从业者找“东家”，法院怎么判？
《工人日报》柳姗姗 彭冰

工作7年6个月，4次签订代理合同，保险客服要求与保险公司确定劳动关系……双方是代理关系
还是劳动关系？日前，记者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了这起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在数字经济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当下，涉及保险经纪人、脱口秀演员、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从业者
的用工关系认定，成为劳动争议领域的新问题。司法实践如何在“形式合意”与“实质用工”之间找到平
衡，既维护经营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又守住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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